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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宜蘭大學資訊發展委員會 
108 學年度第二次會議紀錄 

日期：109 年 6 月 12 日(週五)下午 1時 

地點：綜合行政大樓五樓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介仁委員(館長)                                         紀錄：游佳欣 

出席：張介仁委員、吳寂絹委員、花國鋒委員(陳依君組員代理)、張永鍾委員、林斯寅委員(吳

政瑋老師代理)、張益誠委員、陳建樺委員、徐明藤委員、郭芳璋委員。 

列席：簡立仁組長、朱達勇主任、曾國旭、施衣喬、林子為、莊智傑、陳慧潔、游育豪、吳

新基、游志皓、張建凱、蔡雅芳、張元福、游佳欣、陳燕福，及總務處文書組代表吳

新凱。 

請假：陳凱俐委員、歐陽鋒委員、陳大德委員、盧建霖委員、余思賢委員、林作俊委員、董

至聖委員、楊博崴同學(學生代表) 

 

壹、 主席致詞(略) 

貳、 前次提案執行情況報告(附件一，共 1頁） 

參、 圖書資訊館資訊業務報告(附件二，共 2頁） 

肆、 提案討論 

提案一：（提案單位—圖書資訊館數位學習資源中心中心） 

案由：修訂「國立宜蘭大學數位攝影棚使用管理辦法」，提請討論。 

說明：一、本校場地預約管理系統於 108 年 8 月正式上線使用，為促進場地(設備)

使用效益，活化預約及管理便捷，將數位攝影棚納入場地預約管理系統，

有效管理數位攝影棚之借用與使用秩序，特修訂本要點。 

二、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詳如(附件三，共 3頁)。 

擬辦：本辦法經資訊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後通過，並續提行政會議審議。 

 

提案二：（提案單位—總務處文書組） 

案由：本校「公文線上簽核系統」擬更換為 HTML5 跨平台系統，提請審議。 

說明：一、本校現行使用之公文線上簽核系統係 102 年向英福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採購建置，其系統 UI 採用 Adobe Flash 做為主要之操作界面。惟 Flash

近年已面臨許多資安漏洞以及效能等問題，目前主要瀏覽器平台業者如

Google、Mozilla 以及 Microsoft 因安全考量，都已著手開始針對 Adobe 

Flash採取限制甚至封鎖的行動。而Adobe公司更主動宣布將於西元2020

年 12 月 30 日起終止 Flash 所有維運工作，對於本校目前使用中之公文

線上簽核系統之安全性及未來操作的限制性，將帶來很多不確定因素。 

二、另考量現今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使用率普及，為解決目前公文系統跨

平台使用之限制，擬更換以 HTML5 環境架構所開發之公文線上簽核系

統，以實現跨平台與行動簽核之便利性。 

三、執行此案所需經費預估約為新台幣壹佰參拾萬元整（廠商報價詳如附件

四，共 2頁）。 

擬辦：經資訊發展委員會議決議通過後，續提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審議。 

決議：本案通過，並續提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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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提案單位—圖書資訊館資訊網路組） 

案由：修訂「國立宜蘭大學圖書資訊館電腦教室管理辦法」，提請審議。 

說明：一、本館目前共有 4間電腦教室供上課使用，其中除了教室五為 40 部電腦，

其餘 3間教室為 55 部電腦。因 109 學年第一學期開課數目多，已造成

電腦教室排課問題。 

二、擬修正電腦教室管理辦法中課程借用優先順序文字，並一併體例修正

電腦教室管理辦法為電腦教室管理要點，詳如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全

文(附件五,共 5頁) 

三、本館將於登錄「程式設計及電腦輔助設計相關課程」期間檢視課程是

否有不合規定登錄時段之情形，並通知要求該課程取消教室設定，並延

至「其他電腦相關課程」時段始得登錄電腦教室。 

擬辦：本辦法經資訊發展委員會議修正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後通過。 

 
伍、 臨時動議 

陸、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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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宜蘭大學 108 學年第一次資訊發展委員會決議案執行情形追蹤表 

會議日期：109 年 06 月 02 日 

提案 案由及決議事項 
承辦
單位 

執行情形 

一 案由：國立宜蘭大學網路通訊使用費調整。 

決議：修正後通過，續辦學生公聽會。 

數位學

習資源

中心 

本案經109年 5月27日辦理第一場學生公聽

會(線上)、5月 29 日辦理第二場學生公聽會

後，提送 109 年 6 月 2日 108 學年度第 18 次

行政會議修正通過，續送 109 年 6 月 3日校

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88 次會議修正通過後

並實施。 

二 案由：新訂「國立宜蘭大學校園雲端虛擬主機

出租服務管理及收費要點」乙案，提請

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 

資訊網

路組 

本案經 108 年 12 月 17 日 108 學年第 8次行

政會議修正通過，續送 109 年 3 月 9日校務

基金管理委員會第八十六次會議通過並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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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館資訊業務報告 

一、 資訊網路組： 

 校園事務 

– 電腦教室二電腦汰換已進行採購，預計於暑假期間完成安裝，以供新學期使用 

– 1 月 5 日協助辦理本年度第 1次 APCS「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預計於 7月 4日

辦理本年度第 2次測驗 

– 大樓骨幹網路交換器已完成招標作業，預計於暑假期間進行更換(各大樓更換時程

會先公告)。本次更換作業完成後，大樓骨幹頻寬會提升至 10Gbps，使用者端頻

寬會提升至 1Gbps。各單位若有自行使用小型交換器分接，請儘量不要使用頻寬

低於 1Gbps 設備，以免造成連線瓶頸。若網路連線無法達到 1Gbps，可聯繫網路

組前往檢測 

– 校園防火牆預定於明年汰換(經費分 5年編列)，下半年開始會進行設備測試 

 資訊安全 ISMS 

– 持續推動本校 ISMS 

– 6 月 19 日「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 將至本校進行外部稽核作業 

– 參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校園資通安全業務管理輔導團，輔導國立高中職學

校導入 ISMS，並進行成效查核。109 年度輔導學校有基隆海事、宜蘭高商 

 區網中心業務 

– 3 月 19 日透過遠端方式，協助蘭陽女中設定 DNS，以解決學生使用 Gmail 信箱問

題 

– 5 月 15 日至頭城家商協助解決無線網路漫遊認證問題 

– 6 月 3 日至羅東高中協助安裝 SSL 憑證 

– 6 月 10 日召開本年度第一次連線單位會議暨教育訓練 

二、 系統設計組： 

 近期工作項目 

– 總務處「貴賓房系統」需求調整，已於 109 年 1 月上線。  

– 「維修暨修繕管理系統」有關環安衛中心需求調整，已於 109 年 2 月上線使用。  

– 總務處出納組「薪轉滿意度調查問卷」系統開發及統計，於 109 年 3 月上線使用。 

– 「人事管理暨考核系統」去年 5月啟用，今年加入總務處「技工/工友考核」，於

109 年 3 月上線使用。 

– 教務處「招生專業化輔助系統」新增【組內差分檢核】等功能，已於今年申請入

學甄選試務使用。  

– 教學發展中心「學生學習經驗問卷」依單位意見改版並於 109 年 5 月啟用。  

– 學務處「學生請假系統」新增【學生代教職員申請團體公假】等功能，已於 109

年 4 月完成，訂於 109 學年開始使用。  

– 因應疫情各項防疫專區相關登錄系統陸續上線；另圖資館與電資院合作建置「實

名制體溫量測系統」，於四月下旬接受蘋果日報採訪，並於五月初刊出報導。 

 進行中工作項目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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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室法規彙編系統 

– 總務處停車場登記管理系統、財產盤點系統 

– 研發處校外實習、演講登錄系統 

– 圖資館電腦教室登記、需求申請、人流、用電分析等輔助功能 

– 教務處學分學程系統初審及通知功能 

– 學務處社團管理系統 

三、 數位學習資源中心： 

 數位學習課程及平台 

– 數位學習園區統計至 5月 28 日(108 學年第 1及第 2學期)，使用課程共 2,211(第

1 學期 1,145、第 2學期 1,066)門，第 2學期使用教師約 182 位，依課程總登入

410,719 (第 1 學期 212,100、第 2學期 198,619)人/次，108 學年第 2學期截至

目前使用最高前五門課程及授課老師。 

– Moodle 平台建置案，已於 5月建置完成，並建置開源碼之同步線上視訊教學系統

BBB，且與 Moodle 平台整合，打造一個同步與非同步兼具的數位教學平台，期優

化學術數位學習平台之環境，並與國際平台接軌。 

– 辦理辦教師授課數位化徵件，在數位教材製作收 8件，磨課師課程收 4件，共計

12 件。 

 辦理相關教育訓練 

– 因應疫情，進行即教即錄教育訓練，以提供非同步教材，供遠距學生學習，避免

影響受教權。且針對線上視訊會議系統，辦理線上工作坊，推廣視訊系統，以符

合政府的相關規定。 

日期 研習名稱 參加人數 

2/26 EVERCAM(即教即錄)軟體操作說明會 87 

3/5 數位學習 Q&A-線上工作室 Adobe Connect 使用說明 30 

3/12 數位學習 Q&A 線上工作室- Microsoft 365 Teams 使用說明 26 

3/19 數位學習 Q&A 線上工作室- Zoom Meeting 使用說明 40 

3/23 數位學習 Q&A 線上工作室-線上教學+Zuvio 使用說明 42 

4/9 數位學習 Q&A 線上工作室-同步線上課程三部曲：設定->演練->評量

與回饋 

46 

4/16 數位學習 Q&A 線上工作室-線上教學經驗分享 47 

 其他事務 

– 學術單位官網整合案，於 4月底、5月初陸續協助未建置英文官網之單位，以利

國際處之國際學生招生之業務。 

– 將原放置本校舊網頁主機網站進行搬移作業，更換至新網站管理平台，如財務公

開專區網站及會議紀錄管理平台，及換宜大校刊網站，並刊登宜大校訊第 70 期。 

– 協助 108 學年畢業典禮，進行典禮直播、錄製前置影片，及畢業典禮榜單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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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宜蘭大學數位攝影棚使用管理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宗旨 一、宗旨  

第二條、服務對象：本校教職員工生

及校外人士。 

二、服務對象：凡本校專任教職

員工生均得向本館提出申請使

用；學生須檢附經指導老師或系

主任核章之申請表始可申請借

用。 

服務對象包括本校全體教

職員工生，故進行文字修

正，並將學生借用方式移至

第四點第(二)項。 

第三條、開放時間： 

一、週一至週五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下午十三時三十分至十七時三

十分。 

二、週六、日、國定假日及校定假日

不開放 

三、寒暑假或特殊情況依學校上班時

間，另行公告。 

三、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國

定假日及寒、暑假期間需配合圖

書館開館時間。 使用時段分為：

上午時段 09:00-12:00 下午時

段 13:30-17:00 

開放時間改為條列式。 

第四條、使用方式 

一、數位攝影棚借用採預約登記制，

教職員工應於使用日期 7 天前，

至總務處事務組之場地預約管理

系統登記，可預約 4 個月內之使

用時段。 

四、使用方式 

(一)借用數位攝影棚，請事先填

妥申請單，向本館數位學習

資源中心提出申請。如同時

段有不同申請者借用時，以

磨課師、教育部課程認證及

教育部補助之課程優先分配

使用，其餘依登記時間先後

順序排定。 

 

調整數位攝影棚借用方

式：教職員工改由場地預約

管理系統申請借用數位攝

影棚，可預約時段由 30 天

內增加至 4 個月內。因改由

系统申請借用，可確定借用

先後順序，故刪除同時段借

用者之優先分配順序。 

二、學生借用數位攝影棚，須檢附經

指導老師或系所主管核章之申請

表，並於使用日期 7 天前，向本

館數位學習資源中心申請借用。 

 

(二)數位攝影棚借用以預約登記

制，並應於使用日期 7 天前預

約登記，可預約 30 天內之使用

時段。 

新增學生借用數位攝影棚

方式，原要點內容併入第四

點第(一)項。 

三、校外人士申請借用與其收費標準

均依「國立宜蘭大學場地提供使

用作業要點」辦理。 

 新增校外人士申請借用及

收費參考。 

四、因故無法於排定時間內使用時，

應於使用日 3 天前通知管理單位

取消預約。 

(三)因故無法於排定時間內使用

時，應於使用日 3 天前通知

管理單位取消預約。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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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借用人需於借用時間內到本館報

到，並由本館業務承辦人開門使

用，離開時亦須請本館業務承辦

人確認器材與關門後，方可離開。 

(四)借用人需於借用時間內憑核

准之申請單到本館報到，並

由本館業務承辦人開門使

用，離開時亦須請本館業務

承辦人確認器材與關門後，

方可離開。 

場地借用已採線上預約登

記制，僅學生借用需填寫申

請單。故刪除憑核准申請單

報到之限制。 

六、磨課師及教育部課程認證之課

程，借用時間最長不得超過一學

期。 

(五)磨課師及教育部課程認證之

課程，可長期借用數位攝影

棚，借用時間最長不得超過

一學期。 

 

第五條、使用須知 

一、使用數位攝影棚請務必保持室內

之整潔，且不得破壞室內之任何

設施與相關設備。 

二、使用者應愛惜使用各項器材及設

備，倘因使用不當致使器材或設

備遺失或毀損，應負損壞賠償責

任。可修復之設備依實際修繕費

用由借用人全額支付；設備如需

新購，由借用人依本館新購入之

價格全額支付；無法再購或修復

之設備，由借用人依本館原購入

價格再加 50%處理費賠償之。若

情節嚴重，造成公共危險情事

者，本館得依法另報相關治安主

管機關處理。 

三、嚴禁擅自移動數位攝影內各項器

材及設備。 

五、相關規定 

(一)使用數位攝影棚請務必保

持室內之整潔，且不得破壞

室內之任何設施與相關設

備。如發現公物有損壞、遺

失之情事，借用人需依該物

品之「時價」及「安裝之人

員工資」總額賠償。 

 

明列器材毀損或遺失，借用

人因負責的項目及金額計

算方式。 

四、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其他相關規

定辦理，違者得隨時終止其借用

權。 

(二)借用人應確實遵守數位攝

影棚及圖書資訊館各項規定，違

者本館得隨時中止其借用權。 

 

第六條、本辦法經資訊發展委員會會

議及行政會議通過後施行。 

六、本辦法經資訊發展委員會會

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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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宜蘭大學數位攝影棚使用管理辦法 

(修正後全文) 

民國 104 年 11 月 11 日館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6 年 11 月 15 日資訊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 108 年 5 月 15 日資訊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 109 年 6 月 12 日資訊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第一條、宗旨 

國立宜蘭大學圖書資訊館(以下簡稱本館)為便利本校師生利用數位攝影棚進行影音教材

錄製，訂定「國立宜蘭大學數位攝影棚使用管理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服務對象：本校教職員工生及校外人士。 

第三條、開放時間： 

一、週一至週五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十三時三十分至十七時三十分。 

二、週六、日、國定假日及校定假日不開放 

三、寒暑假或特殊情況依學校上班時間，另行公告。 

第四條、使用方式 

一、數位攝影棚借用採預約登記制，教職員工應於使用日期 7 天前，至總務處事務組之

場地預約管理系統登記，可預約 4個月內之使用時段。 

二、學生借用數位攝影棚，須檢附經指導老師或系所主管核章之申請表，並於使用日期

7天前，向本館數位學習資源中心申請借用。 

三、校外人士申請借用與其收費標準均依「國立宜蘭大學場地提供使用作業要點」辦理。 

四、因故無法於排定時間內使用時，應於使用日 3天前通知管理單位取消預約。 

五、借用人需於借用時間內到本館報到，並由本館業務承辦人開門使用，離開時亦須請

本館業務承辦人確認器材與關門後，方可離開。 

六、磨課師及教育部課程認證之課程，借用時間最長不得超過一學期。 

第五條、使用須知 

一、使用數位攝影棚請務必保持室內之整潔，且不得破壞室內之任何設施與相關設備。 

二、使用者應愛惜使用各項器材及設備，倘因使用不當致使器材或設備遺失或毀損，應

負損壞賠償責任。可修復之設備依實際修繕費用由借用人全額支付；設備如需新

購，由借用人依本館新購入之價格全額支付；無法再購或修復之設備，由借用人依

本館原購入價格再加 50%處理費賠償之。若情節嚴重，造成公共危險情事者，本館

得依法另報相關治安主管機關處理。 

三、嚴禁擅自移動數位攝影內各項器材及設備。 

四、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其他相關規定辦理，違者得隨時終止其借用權。 

第六條、本辦法經資訊發展委員會會議及行政會議通過後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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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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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宜蘭大學圖書資訊館電腦教室管理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 國立宜蘭大學圖書資訊
館(以下簡稱本館)為提
供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
電腦使用及教學環境, 
使各教室均能有效運用
並妥善維護，訂定「國
立宜蘭大學圖書資訊館
電腦教室管理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國立宜蘭大學圖書資訊
館(以下簡稱本館)為提
供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
電腦使用及教學環境, 
使各教室均能有效運用
並妥善維護，特定本辦
法。 

文字修訂。 

 

第二條 開放對象如下： 
一、本校教職員工生。 
二、奉准開授電腦相關課程及活

動之本校各系所單位、學生
社團及校外單位。 

第二條 開放對象如下： 
一、本校教職員工生。 
二、奉准開授電腦相關課程及活

動之本校各系所單位、學生
社團及校外單位。 

 

第三條 開放時間如下： 
一、學期期間：週一至週五 08：

10 至 21：55 止。 
二、寒暑假期間：另行公佈。 
三、國定及校訂假日不開放。 

第三條 開放時間如下： 
一、學期期間：週一至週五 08：

10 至 21：55 止。 
二、寒暑假期間：另行公佈。 
三、國定及校訂假日不開放。 

 

第四條 借用規則如下： 
一、整學期課程借用優先順序： 
(一)學院實體化共排之電腦相
關課程。 

(二)程式設計及電腦輔助設計
相關課程。 

(三)其他電腦相關課程。 
二、一般借用優先順序： 
(一)本校各系所短期電腦相關訓

練各課程每學期可借用四次
(每次 以該課程一週之上課
時數為準)。 

(二)本館電腦訓練課程。 
(三)研討會、各類活動、本校社

團、營隊之電腦訓練課程。 
(四)校外單位所辦電腦訓練課

程。 
三、至少開放一間電腦教室供本

校教職員工生於開放時間內
使用。 

四、如未按借用優先順序辦理者
將取消該課程電腦教室之 
使用權利。 

五、經安排使用本館之電腦教

第四條 借用辦法如下： 
一、整學期課程借用優先順序：
(一)學院實體化共排之電腦相關

課程。 
(二)電腦相關實驗課程。 
 
(三)電腦相關一般課程。 
二、一般借用優先順序： 
(一)本校各系所短期電腦相關訓

練各課程每學期可借用四次
(每次 以該課程一週之上課
時數為準)。 

(二)本館電腦訓練課程。 
(三)研討會、各類活動、本校社

團、營隊之電腦訓練課程。
(四)校外單位所辦電腦訓練課

程。 
三、至少開放一間電腦教室供本

校教職員工生於開放時間內
使用。 

四、如未按借用優先順序辦理者
將取消該課程電腦教室之 
使用權利。 

五、經安排使用本館之電腦教

借用辦法修正為借用
規則，並修正整學期課
程借用優先順序分類
文字。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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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若連續二次未使用者，
將以電話 或書面知會其任
課老師，如連續三次仍未使
用，則本館將視為該 任課老
師放棄本學期使用該教室之
權利，本館將依借用順序重
新 分配此電腦教室。 

六、授課所需軟體請於登記借用
時與開學前提出下學期
需求；學期間不接受軟
體安裝要求。 

室，若連續二次未使用者，
將以電話 或書面知會其任
課老師，如連續三次仍未使
用，則本館將視為該 任課老
師放棄本學期使用該教室之
權利，本館將依借用順序重
新 分配此電腦教室。 

六、授課所需軟體請於登記借用
時與開學前提出下學期需
求；學期間不接受軟體安裝
要求。 

第五條 申請程序如下： 
一、整學期申請程序： 
(一)依本辦法第四條第一款之優

先順序規定分三階段上網登
記，採先登記先取得使用權
之方式，登記時段則按註冊
課務組之 排課時程通知各
系所上網登記，授課所需軟
體依第四條第六款之時間提
出。 

二、一般申請程序： 
(一)校內借用申請須於使用日期
一週前提出，校外則依「國立
宜蘭大學場地提供使用作業要
點」辦理。 

 
 
(二)原則採線上申請，備用申請

表格請至各網頁下載 
1.校內：本館提供之「國立宜蘭

大學電腦教室團體使用
申請表」。 

2.校外：事務組提供之「國立宜
蘭大學場地提供使用申
請單」。 

(三)校內經審核同意後，申請表
第二聯送回原申請人，第一聯
由 本館留存。 

第五條 申請程序如下： 
一、整學期申請程序： 
(一)依本辦法第四條第一款之優

先順序規定分三階段上網登
記，採先登記先取得使用權
之方式，登記時段則按註冊
課務組之 排課時程通知各
系所上網登記，授課所需軟
體依第四條第六款之時間提
出。 

二、一般申請程序： 
(一)校內借用申請須於使用日期

一週前提出書面申請，校外
則依「國立宜蘭大學場地提
供使用作業要點」辦理，並
於使用日期兩週前提出書面
申請。 

(二)申請表格請至各網頁下載 
 
1.校內：圖書資訊館→國立宜蘭

大學電腦教室團體使用
申請表。 

2.校外：事務組→國立宜蘭大學
場地提供使用申請單。

 
(三)校內經審核同意後，申請表

第二聯送回原申請人，第一
聯由本館留存。 

目前借用採線上申
請，修正相關文字。
 

第六條 注意事項如下： 
一、嚴格禁止攜帶任何食物及非

上機所需之物品（如傘具、
螺絲起子等）進入教室。 

二、學生進入電腦教室須攜帶學
生證，並遵守教室上課規
則，共同維持教室整潔與秩
序。 

三、使用本館電腦設備，遇有任
何問題請知會櫃台人員，禁
止任意拆移電腦各週邊設

第六條 注意事項如下： 
一、嚴格禁止攜帶任何食物及非

上機所需之物品（如傘具、
螺絲起子等）進入教室。 

二、學生進入電腦教室須攜帶學
生證，並遵守教室上課規
則，共同維持教室整潔與秩
序。 

三、使用本館電腦設備，遇有任
何問題請知會櫃台人員，禁
止任意拆移電腦各週邊設

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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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若因使用不當而造成設
備損壞者，應負賠償責任。 

四、禁止存取、使用、拷貝非法
軟體或違反版權之聲音、影
像檔案。 

五、不得擅自更改教室內之連線
與硬體設定，亦不得擅自移
動設備。 

六、使用電腦教室上課之班級，
應派一學生於課前(後)至本
館一樓櫃台填寫「電腦教室
使用登記簿」，並於課前(後)
負責清點設備。 

七、使用電腦時須小心操作、愛
護使用，如有蓄意破壞或不
聽勸導者，依校規論處；因
蓄意破壞、使用不當、或違
反第六條第三款之規定致設
備損壞者，須負賠償責任。 

八、禁止在電腦上安裝電玩遊
戲、瀏覽色情網站或其他濫
用電腦之行為。 

九、電腦使用完畢後，請關閉主
機及螢幕電源，並清理周圍
環境，方可離開教室。 

十、違反以上規定經勸阻未見改
善者，本館人員、任課老師
得要求違反規定之使用者離
開電腦教室，並依本校學生
獎懲辦法處理之。 

十一、本辦法未規定者，悉依本
校其他相關法規辦理。 

 

備，若因使用不當而造成設
備損壞者，應負賠償責任。

四、禁止存取、使用、拷貝非法
軟體或違反版權之聲音、影
像檔案。 

五、不得擅自更改教室內之連線
與硬體設定，亦不得擅自移
動設備。 

六、使用電腦教室上課之班級，
應派一學生於課前(後)至本
館一樓櫃台填寫「電腦教室
使用登記簿」，並於課前(後)
負責清點設備。 

七、使用電腦時須小心操作、愛
護使用，如有蓄意破壞或不
聽勸導者，依校規論處；因
蓄意破壞、使用不當、或違
反第六條第三款之規定致設
備損壞者，須負賠償責任。

八、禁止在電腦上安裝電玩遊
戲、瀏覽色情網站或其他濫
用電腦之行為。 

九、電腦使用完畢後，請關閉主
機及螢幕電源，並清理周圍
環境，方可離開教室。 

十、違反以上規定經勸阻未見改
善者，本館人員、任課老師
得要求違反規定之使用者離
開電腦教室，並依本校學生
獎懲辦法處理之。 

十一、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本
校其他相關規定。 

 
第七條 本辦法經資訊發展委員

會議通過後施行。 
 

第七條 本辦法經資訊發展委員
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
定後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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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宜蘭大學圖書資訊館電腦教室管理辦法(修正草案) 

92 年 10 月 22 日 92 學年度第 1次資訊發展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3 年 11 月 17 日 93 學年度第 1次資訊發展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4 年 3 月 14 日 94 學年度第 2次資訊發展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1 年 11 月 22 日 101 學年度第 1次資訊發展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4 年 6月 24 日 103 學年度第 2次資訊發展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7 年 5月 23 日 106 學年度第 2次資訊發展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8 年 5月 15 日 107 學年度第 1次資訊發展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9 年 6月 12 日 108 學年度第 2次資訊發展委員會議修正 

 
第一條 國立宜蘭大學圖書資訊館(以下簡稱本館)為提供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電腦使用及教

學環境, 使各教室均能有效運用並妥善維護，訂定「國立宜蘭大學圖書資訊館電腦教室
管理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開放對象如下： 

一、本校教職員工生。 
二、奉准開授電腦相關課程及活動之本校各系所單位、學生社團及校外單位。 

 
第三條 開放時間如下： 

一、學期期間：週一至週五 08：10 至 21：55 止。 
二、寒暑假期間：另行公佈。 
三、國定及校訂假日不開放。 

 
第四條 借用規則如下： 

一、整學期課程借用優先順序： 
(一)學院實體化共排之電腦相關課程。 
(二)程式設計及電腦輔助設計相關課程。 
(三)其他電腦相關課程。 

二、一般借用優先順序： 
(一)本校各系所短期電腦相關訓練各課程每學期可借用四次(每次 以該課程一

週之上課時數為準)。 
(二)本館電腦訓練課程。 
(三)研討會、各類活動、本校社團、營隊之電腦訓練課程。 
(四)校外單位所辦電腦訓練課程。 

三、至少開放一間電腦教室供本校教職員工生於開放時間內使用。 
四、如未按借用優先順序辦理者將取消該課程電腦教室之 使用權利。 
五、經安排使用本館之電腦教室，若連續二次未使用者，將以電話 或書面知會其任

課老師，如連續三次仍未使用，則本館將視為該 任課老師放棄本學期使用該教
室之權利，本館將依借用順序重新 分配此電腦教室。 

六、授課所需軟體請於登記借用時與開學前提出下學期需求；學期間不接受軟體安裝
要求。 

 
第五條 申請程序如下： 

一、整學期申請程序： 
(一)依本辦法第四條第一款之優先順序規定分三階段上網登記，採先登記先取

得使用權之方式，登記時段則按註冊課務組之 排課時程通知各系所上網登
記，授課所需軟體依第四條第六款之時間提出。 

二、一般申請程序： 
(一)校內借用申請須於使用日期一週前提出，校外則依「國立宜蘭大學場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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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使用作業要點」辦理。 
(二)原則採線上申請，備用申請表格請至各網頁下載 

1.校內：本館提供之「國立宜蘭大學電腦教室團體使用申請表」。 
2.校外：事務組提供之「國立宜蘭大學場地提供使用申請單」。 

(三)校內經審核同意後，申請表第二聯送回原申請人，第一聯由 本館留存。 
 
第六條 注意事項如下： 

一、嚴格禁止攜帶任何食物及非上機所需之物品（如傘具、螺絲起子等）進入教室。 
二、學生進入電腦教室須攜帶學生證，並遵守教室上課規則，共同維持教室整潔與秩

序。 
三、使用本館電腦設備，遇有任何問題請知會櫃台人員，禁止任意拆移電腦各週邊設

備，若因使用不當而造成設備損壞者，應負賠償責任。 
四、禁止存取、使用、拷貝非法軟體或違反版權之聲音、影像檔案。 
五、不得擅自更改教室內之連線與硬體設定，亦不得擅自移動設備。 
六、使用電腦教室上課之班級，應派一學生於課前(後)至本館一樓櫃台填寫「電腦教

室使用登記簿」，並於課前(後)負責清點設備。 
七、使用電腦時須小心操作、愛護使用，如有蓄意破壞或不聽勸導者，依校規論處；

因蓄意破壞、使用不當、或違反第六條第三款之規定致設備損壞者，須負賠償責
任。 

八、禁止在電腦上安裝電玩遊戲、瀏覽色情網站或其他濫用電腦之行為。 
九、電腦使用完畢後，請關閉主機及螢幕電源，並清理周圍環境，方可離開教室。 
十、違反以上規定經勸阻未見改善者，本館人員、任課老師得要求違反規定之使用者

離開電腦教室，並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處理之。 
十一、本辦法未規定者，悉依本校其他相關法規辦理。 

 
第七條 本辦法經資訊發展委員會議通過後施行。 


